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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

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系部和处室年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落实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，强化学院目标管理，提高各

系、部教育教学水平，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，推进学院

各项工作的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范围 

各系部、处室，各有关单位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
（一）各系、部 

重点考核各系、部工作完成情况和工作实绩。具体为： 

1.工作实绩占 60%，包括履行部门工作职责情况，师资选聘、教

学日常运转、教学质量监控、专业建设、实验室建设与管理、学生工

作、疫情防控等； 

2.作风建设占 20%，包括师德建设、教育教学态度、协作精神、

内部团结、参加集体活动和完成学院临时工作任务等； 

3.科研情况占 15%，包括教学研究、教材建设、教学改革成果等； 

4.其他方面占 5%，包括业务学习及青年教师培养等。 

（二）各管理部门 

重点考核各部门工作完成情况和工作实绩。具体为： 

1.工作实绩占 60%，包括履行部门工作职责情况、完成年度工作

目标情况（含疫情防控）、工作质量、工作效率、工作创新等； 

2.作风建设占 20%，包括服务态度、协作精神、内部团结、劳动

纪律、廉政建设、参加集体活动和完成学院临时工作任务等； 

3.工作水平占 15%，包括政策水平、管理水平、业务水平等； 

4.其他需要考核的方面占 5%，包括部门获奖情况、部门围绕本

职工作科研情况及论文发表情况等。 

三、考核的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：系部、处室进行年度工作总结，统一在学院网

站“院务公开——工作计划与总结”一栏予以公开，供全院教职工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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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和评议，并填写《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系部和处室年度考核表》

（见附件 1-1）； 

（二）群众考核阶段：召开群众民主测评会议，各系与部门之间

结合被考核单位全年工作完成情况、工作实绩等各方面综合表现进行

互评，并认真填写《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系部和处室年度考核测评

表》（见附件 1-2）。各系、部参加测评人员为系部主任、支部书记和

1 名普通教师代表；各部门参加测评人员为部门负责人、支部书记和

1 名普通教职工代表； 

（三）领导考核阶段：学院领导对各单位进行测评。考核工作领

导小组分别对各单位年度工作完成情况、工作实绩进行检查和评议，

并结合群众考核情况，最终确定各单位的考核等次； 

（四）汇总阶段：院人力资源部考核汇总后公布考核结果。 

四、考核等级及奖惩 

部门考核等级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档。 

（一）优秀比例 

各系、部和管理部门分开评选，且优秀比例不超过 30%。 

（二）评为优秀单位的必要条件 

1.本单位教职工无相关职能部门或学院认定的责任事故； 

2.本单位教职工没有受过党纪、政纪处分； 

3.单位重视师德建设，能够围绕中心工作，做到教书育人、管理

育人和服务育人； 

4.各系、部教师全部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，各管理部门教职工较

好地完成本职工作，工作积极主动，创新意识强，执行学院规定有力。 

（三）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，考核时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 

1.发生重大责任事故； 

2.造成学院较大经济损失或对学院声誉造成恶劣影响。 

（四）奖惩方式 

凡被评为优秀单位的： 

1.授予“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先进单位”流动红旗； 

2.单位整体奖励 1000 元，作为单位活动经费； 



 3 

3.考核结果供学院中层干部考核结果确定时参考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由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负

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-1.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系部和处室年度考核表 

1-2.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系部和处室年度考核测评表 

    


